
本报讯 (邯公轩 )近
段时间，越南新娘集体失
踪案广受关注。 日前，邯
郸警方官方微博发布了
案件侦查的最新进展情
况。 警方初步查明有 5名
犯罪嫌疑人借婚姻为名
组织实施诈骗犯罪活动，
目前警方已抓获 3名骨干
成员。

11月21日前后， 邯郸
市曲周、肥乡、广平等地
农村发生“越南等外地女
子以结婚为名自愿到当
地生活后突然集体消失”
事件。 目前，警方已立案
开展侦查工作。

截至目前， 曲周警方
接到肥乡、广平和曲周三
县共28名村民的报案，称
有越南等外地女子借婚
姻为名实施诈骗。 此案很
快引起省和邯郸市公安
机关高度重视，对此案进
行督办，曲周警方随即成
立“11·26”专案组立案侦
查。 现初步查明，今年3月
份以来，犯罪嫌疑人吴美
玉（女，49岁，曲周县安寨
镇赵庄村人） 等人在曲
周、肥乡、广平等地收取

每人数万元不等“彩礼”，
介绍了28名女子与当地村
民成婚。 在 11月 21日前
后，经吴美玉介绍的 28名
外地女子以同乡聚会等
事由，突然外出集体“失
踪”， 并且犯罪嫌疑人吴
美玉等人及其家属也去
向不明。

在省公安厅、 邯郸市
公安局协调指挥下，曲周
警方调动刑侦、 治安、外
事、法制、户政等部门精
干警力，兵分多路开展人
员摸排、外围查证、追逃
抓捕工作。 目前，警方初
步查明有5名犯罪嫌疑人
借婚姻为名组织实施诈
骗犯罪活动，目前，警方
已抓获3名骨干成员。 其
中 ，12月 11日曲周警方在
广西东兴市将犯罪嫌疑
人吴美玉的广西联系人
李红（女，38岁，广西腾县
人）抓获，同时，曲周籍涉
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李
某某也已落网。 曲周籍涉
案犯罪嫌疑人吴美玉、李
某已被警方网上追逃。 目
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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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建明在人民监督员座谈会上要求

呼格吉勒图案
再审改判无罪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刘

树奇 古孟冬）今天 ，省检察院召
开人民监督员座谈会，听取人民监
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提高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质量，更好地加
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童建明主持座谈会并
讲话。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史建明在座谈会上通报了今
年以来全省检察工作情况。 省检察
院副检察长何秉群，省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周庆平，省检察院
反渎职侵权局局长赵新元出席座
谈会。

座谈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春
风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曹宝
华， 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柏乡国家
粮食储备库主任尚金锁， 省人大代
表、 省人大常委会选任委副主任姚
生泉等十几名人民监督员， 对今年
以来我省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 特别是对检察机关服
务大局、保障民生、查办职务犯罪、
监督和纠正冤假错案、 推进检务公
开等方面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
时， 他们就进一步服务项目建设、
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预防职务犯
罪、 推进检务公开、 加强基层检察
队伍建设、 改进人民监督员工作等
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了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后， 童建明表示，
检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监督
员的大力支持和有效监督。 各位人
民监督员从关心 、爱护 、支持检察
工作的角度出发，对检察工作开展
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省检察院将认真梳理和研究
大家的意见建议， 切实抓好落实，
努力把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 在今后的工作中，
省检察院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

民监督员工作机制，确保人民监督
员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得到有效落实，确保人民监
督员的意见建议真正转化为加强
和改进检察工作的不竭动力。 童建
明诚恳希望人民监督员更加关注、
支持检察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
议 ， 帮助检察机关把工作做得更
好、更有成效。

童建明强调， 全省各级检察院
要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员工作，自觉
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要积极支
持人民监督员开展工作，主动邀请
人民监督员参加检察机关的执法
检查、案件评查等重大活动。 进一
步健全完善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
具体案件的工作程序，建立人民监
督员监督事项告知、参与案件跟踪
回访和执法检查制度。 继续深化人
民监督员意见和建议征集、 办理、
反馈机制建设，加强与人民监督员

所在单位、 社区的联系和沟通，共
同为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提
供保障。 要深入研究、认真吸纳人
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结合前不久
省检察院党组关于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做好明年检察工
作的调研，继续深化 、强化“五检 ”
总体工作布局落实，不断加强和改
进检察工作，努力提高检察工作科
学发展水平。

座谈会期间， 与会人民监督员
观看了反映我省检察工作的专题
片《阳光下的正义》，听取了省检察
院检察业务统一应用系统、检务公
开工作及警车GPS和公务用车管理
系统的简要情况汇报，并观看相关
演示。 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高恩
泽围绕刑诉法有关强化检察机关
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职责
的规定，向与会的人民监督员作了
详细讲解。

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意见建议
更好加强和改进我省检察工作

自12月15日起，“卓
达杯 ”2014年度河北省
十大法治事件暨十大
法治人物评选活动进
入社会公众网上投票
阶段 ，请您从 20个候选
法治事件和 20名 候选
法治人物中（内容介绍
详见 12月 15 日本 报及
河北法制网）， 推选出

您心目中的“法治双
十”。

公众可登录河北法
制网投票窗口， 或登录
河北长安网、 河北法院
网、 河北检察网、 燕赵
警民通网、 河北省司法
厅 . 政务网相关链接进
行投票。 投票截止日为
12月30日。

新 华 社 呼 和 浩 特 12
月15日电 (记者 贾立

君 勿日汗 罗沙 ) 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5
日上午就呼格吉勒图案
再审结果召开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通报案件审理
结果以及相关工作的后
续安排。

通报说， 本案因呼格
吉勒图的父母申诉 ，内蒙
古高院于11月19日决定启
动再审程序，并另行组成
合议庭， 依法进行审理 。
审理中，合议庭认真查阅
了本案全部卷宗以及相
关材料，充分听取了申诉
人、 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
意见， 经认真评议并提交
审判委员会讨论， 作出如
下判决： 撤销本院 (1996)
内刑终字第 199号刑事裁
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 (1996)呼刑初字第 37
号刑事判决； 原审被告人
呼格吉勒图无罪。 再审判
决书已于15日上午送达申
诉人、辩护人、检察机关。

新闻发言人说， 呼格
吉勒图案因事实不清 ，证
据不足， 被改判无罪，符
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赔偿法》的规定 ，受害
的公民死亡的，由其继承
人或其他有抚养关系的
亲属提出申请，启动国家
赔偿程序。 在合议庭送达

再审判决书时，已经向呼
格吉勒图的父母告知 ，在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可
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呼
格吉勒图父母提出申请
后，法院将立即启动国家
赔偿程序，并严格依照法
律的规定，尽快依法做出
赔偿决定。

新闻发言人表示 ，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高度重
视，已经责成有关部门组
成调查组，就错案责任问
题进行调查。“我们将严
格落实自治区党委的要
求 ，严肃追究责任 ，有关
责任追究情况也会及时
公布。 ”

1996年4月9日， 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女
厕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
随后，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的毛纺厂职工呼格吉勒
图被认定为凶手 ，61天后
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
刑并立即执行，当时他刚
满18周岁。2005年，内蒙古
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
志红落网， 其交代的17起
案件中包括“4·9”毛纺厂
厕所女尸案，从而引发媒
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
案的广泛关注。 2014年11
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宣布 ，经过对
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
查，认为本案符合重新审
判条件，决定再审。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张

哲 郑伟）今天凌晨 ，部分网站发
出“网传石家庄红旗大街附近疑似
发生枪案” 的消息， 并配发多张图
片。 这一消息通过微信、QQ等渠道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引起省会市民
恐慌。 记者就这一事件向石家庄市
公安局求证， 发现这一消息纯属谣

言，所说“枪案”涉及一把消防干粉
灭火枪，又称枪式电子干粉灭火器。

事件的真实情况是 ：12月 14日
19时30分许，石家庄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群众报警：桥西区红旗大街
与新石中路交口附近有人被枪击
伤，打人者已经逃跑。 接警后，市公
安局高度重视，相关领导立即组织

桥西分局、刑警支队等部门精干力
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

经了解， 受害人邵某、 梁某当
晚从水源街乘坐了一辆非法营运
的老年代步车，当车行驶到红旗大
街与新石中路交口附近时，因价钱
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 司机从副驾
驶位置拿出一把消防干粉灭火枪

与邵某 、梁某打斗 ，将二人打伤后
驾车逃跑。 经医院初步诊断，邵某
鼻梁部位受伤 ， 梁某左手手背受
伤，两人伤情并非枪伤。

经现场勘查， 民警发现一支损
坏的消防干粉灭火枪，未发现枪击
痕迹。 目前，警方正对涉案司机开
展抓捕。

唐山市丰南区公

安局日前举办警营开

放日暨严打整治成果

展活动 。 该局通过严
打成果展示 、 观摩警
用装备 、 提供警务咨
询等形式 ， 让群众进
一步了解警务工作 ，
展示公安机关打击违

法 犯 罪 的 决 心 和 能

力 ， 同时深入推进和
谐警民关系建设 。 图
为民警向群众讲解警

用装备使用情况 。
本报记者
刘文利 摄

因事业发展需要， 河北法制
报社、 河北法帜传媒有限公司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本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政治坚定 ，遵纪守法，忠于职守 ，
事业心强。

年龄符合以下岗位要求，截止
计算日期至2014年12月10日。

身体健康。
二 、招聘岗位 、数量
河北法制报社：
美术编辑岗位1名， 财务会计

岗位1名，摄影记者岗位1名。
河北法帜传媒有限公司：
视频摄像岗位1名， 视频后期

制作岗位 1名， 市场营销岗位 10
名。

三 、岗位要求
1. �美术编辑岗位
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若

最高学历为本科，须本一批次，具
有两年以上本岗位工作经验；

⑵美术、 设计等相关专业，有
扎实的美术功底、 良好创意思维

和理解力，有较好视觉把握能力；
⑶美术编辑要求有一定的文

字水平，熟练使用方正飞腾、Pho-
toshop、3dmax等软件；

⑷年龄在30周岁以下；
⑸能力突出者录用条件可适

当放宽。
2.摄影记者岗位
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两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
⑵有一定的文字水平；
⑶男性，年龄在30周岁以下；
⑷能力突出者录用条件可适

当放宽。
3.财务会计岗位
⑴财务、会计专业，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 持有会计职业资
格证书；

⑵具有独立处理会计账目、报
表能力， 熟悉相关财务税务法律
知识，爱岗敬业，保守秘密；

⑶有两年以上会计专业从业
经验；

⑷男性，年龄在30周岁以下；
⑸本岗位不接受河北日报报

业集团职工家属、子女报名。
4.视频摄像岗位
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⑵男性，电视摄像、电视编导

等相关专业， 掌握专业摄像机使
用技巧；

⑶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可附作
品 )， 能力突出者录用条件可适当
放宽。

5.视频后期制作岗位
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⑵根据现有视频资源进行编

辑制作， 对视频后期特效能独立
设计、合成；

⑶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可附作
品 )， 能力突出者录用条件可适当
放宽。

6. �市场营销岗位
⑴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⑵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 、招聘办法
1. 本次公开招聘按照发布公

告、报名、资格审查及面试、体检、
试用期考核等程序进行。

2. 应聘者可登录河北法制网
（www.hbfzb.com）招聘专栏 ，下载
并如实填写报名表格， 照片大小
不超过 80KB， 发送邮件至邮箱
hbfzb2012@163.com， 等候复审通
知。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报社将对报名者进行现场复审
（复审时，需携带身份证、毕业证、
学位证、 获奖证书、 荣誉证书原
件、 复印件及发表过的作品等材
料，1张1寸免冠照片）。 复审通过
者可参加面试， 面试人员名单与
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报名时间：2014年12月12日
至12月26日。

4.咨询热线：0311-89920168。
河北法制报社

河北法帜传媒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2日

招 聘 公 告

“卓达杯”2014“法治
双十”评选请您投票

网传“省会发生枪击案”系谣言

“越南新娘集体失踪案”
三骨干嫌犯落网

●


